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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智能建造产业链推进办公室

关于在全市推广使用建筑产业

互联网平台的通知

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、各区县（市）住建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在建设领域进一

步深化改革，推动建设领域科技创新、数字赋能，促进实体经济

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，因地制宜发展建设领域新质生产力，大力

发展建筑产业互联网经济，实现产业升级和模式创新，根据《关

于支持建筑产业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十条措施》文件精神，依托筑

企通等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，全面、科学、准确、及时地反映建

筑业企业的生产、经营、效益等状况，更好地为全市建筑行业宏

观管理决策提供依据，现就在全市推广使用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范围

建筑工程总包企业、专业分包企业、材料贸易企业、机械

设备租赁企业、供应链企业、劳务企业以及劳务班组、机械、

材料个体等建筑行业中小微经营个体与企业。

二、工作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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搭建市/县级和垂直专业级多级联动的建筑产业互联网平

台，引导平台企业、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开放资源，共建数字化

技术及解决方案，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，依托产业互

联网平台，整合叠加建筑行业信息数据，形成多尺度、多维度、

多类型的海量时空大数据和集标准、数据、软件、网络和服务

于一体的数据综合体，依托长沙筑企通总部数字经济技术产业

园，鼓励 EMPC 链接建设、施工、数字设计、部品部件智能生产、

装备制造、智慧运维、建筑产业互联网等企业加入并共同组建

“云上”全产业链核心产业及配套企业生态集群。支持开放筑

梦云数据端口链接各类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，打造筑梦云产业

的线下孵化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多方联动。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

分认识发展建筑产业互联网经济对行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

义。要把在全市推广使用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发展建筑业

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制定得力措施，细化工作步骤，做好与政府

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，加强协作，做到建设部门、统计部门、

建筑企业三方联动。

（二）示范引领，广泛应用。充分发挥湖南建投中湘智建

为代表的建筑产业互联网头部企业示范引领作用，全面推广使

用筑企通等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，鼓励 EMPC 链接建设、施工、

数字设计、部品部件智能生产、装备制造、智慧运维、建筑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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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互联网等企业加入并共同组建“云上”全产业链核心产业及

配套企业生态集群。

（三）及时反馈，不断优化。各有关单位在平台使用过程

中，如若发现平台问题或者存在不合理之处，应及时反馈，便

于对平台不断优化更新完善。

长沙市智能建造产业链推进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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